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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本市公私立國中小營養午餐免費新政策上路，

採購第一線同仁，您準備好迎接重重考驗了嗎？

本簡報化身神隊友，配合「小安的廉政修煉大考驗」

情境，帶領大家一同盤點法規知識、補強正確觀

念，輕鬆跨越各種廉政風險！

讓我們攜手出擊，堅守廉政誠信、捍衛學童食安，

開創廉潔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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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採購招標求公平，訂定回饋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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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迷思

廠商「自願」回饋也不行?

不行。學校要求廠商提供與營養
午餐不相關履約項目，已實質干
預公平競爭，即使廠商樂意，亦
會導致履約成本被侵蝕，最終將
損害營養午餐品質。

廠商不能提供任何「回饋」嗎?

僅可以要求廠商提供「創意」。創
意是基於原本招標需求的延伸，例
如提供額外乳品等；而「回饋」則
是與履約標的無關，例如添購與午
餐無涉之裝備或贊助節慶禮品等無
關採購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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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做法

檢視創意項目是否確實
用於提升午餐品質。

辦理評選時不得於答詢過程
中，要求廠商提供創意回饋。

廠商所提創意項目，應轉化為
具體契約條款並納入契約。

應就廠商所提創意項目要
求確實履約並辦理驗收。

需求關聯評估

01 02 03 04

評選會議時不得主動要求

納入契約條款

落實履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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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直擊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辦理學校午餐應行注意事項

第 5 點

學校不得要求供應食品之廠商，提供支應學校活動或措施所需之經費等不當
行為或回饋。 

最有利標作業手冊第 17 頁

機關得將「創意」納入評選考量，惟不得將「回饋」列為評選項目，「創意」
與「回饋」之差別:創意是基於原本招標文件所訂需求的延伸，例如提供品質
更高的服務、延長保固等；回饋是與契約主體無關，例如辦理資訊服務（勞
務）採購卻提供硬體設備（財物）回饋。 7



Q2

採購保密最要緊，拒絕廠商來探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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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迷思

我沒收廠商好處，也違法嗎?

是的。刑法洩密罪不以「圖利」或
「收錢」為前提，只要洩漏公務上
應保密的消息，即便動機是為了
「熱心幫忙」，依然觸法。

為完善採購，可以先向廠商討

論採購內容?

切勿私下個別接觸，應依政府採購
法辦理「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
料」或「召開公開說明會」，將初步
需求刊登於政府電子採購網，讓所
有廠商在公平、公開、透明之立足
點提供採購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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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做法

明確告知廠商招標內容須待正
式公告後依公開管道取得。

引導廠商至「政府電子採購網」
查看歷史資料或等候招標公告。

若廠商持續打聽或意圖行賄，
應即時主動通報政風單位。

落實辦公室「清桌政策」，
不讓採購文件散落桌上。

嚴正拒絕

01 02 03 04

引導至公開網站

異常通報

文件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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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直擊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

機關辦理採購，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底價、評選委員名單亦同。

刑法第 132 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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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利益衝突速迴避，公正採購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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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迷思

校長不擔任評選委員就不需要

迴避?

錯誤。校長是學校的機關首長，對
整個採購案擁有最終核定權，即使
不親自擔任評選委員，只要未依法
讓廠商在投標時辦理「事前揭
露」，並在決標後「事後公開」，即
屬違法。

利益衝突迴避案件，只會罰沒

有迴避的人，罰不到機關?

機關也有可能受罰。如果機關沒有
在交易成立後(決標)30天內，利用
網路或其他方式，主動公開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之身分關係，將得依
規處5萬以上50萬以下罰鍰。

15



正確做法

釐清適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之人員並建立關係人名單。

投標時，應檢核關係人是否附上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公職人員對該案之審查、決標、
核定等公文流程，應全程迴避。

決標後 30 日內，將揭露表
主動上傳至校網事後公開。

身分識別

01 02 03 04

事前揭露

利益迴避

事後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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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直擊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
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
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
開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8條 

未履行事前揭露或事後公開，將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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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評選委員公務身，參加評選應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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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迷思

專家不是機關編制人員，也會

觸法嗎？

是的。公務員身分不限於編制內人
員，只要是「依法令從事公共事
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均屬
之，任何人一旦擔任評選委員，法
律責任與正式公務員完全一致。

評選委員會我只佔一票，收賄

沒影響評選結果就沒事？

絕對有事。收受賄賂罪的成立不以
「結果受影響」為前提，只要有要
求、期約或收受的行為，且具有職
務上對價關係，即成立收賄罪。

20



正確做法

要求評選委員簽署「採購評選委員切
結書」，使評選委員正視身分職責。

建立並落實評選委員評選結果
有明顯差異時之複評機制。

若發現評選異常情事，應立即
通報政風單位啟動行政調查。

經查證屬實者，應依採購法第
50條不予決標或撤銷決標。

身分告知

01 02 03 04

明顯差異之處理

主動通報

撤銷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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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直擊

刑法第 10 條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
務者，稱公務員。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

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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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廠商送禮應拒絕，當場退還心意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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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迷思

廠商直接寄禮品到我家或辦公

室，只要不拆封就沒事？

錯誤。不論送達地點是辦公室、住
家，或由警衛室代收，都認為是受
贈財物，同仁得知後應維持原狀，
並立即啟動拒絕、退還與政風通報
程序，切勿私自保管，避免產生收
受私利之嫌疑。

廠商說只是單純佳節祝賀、慰

勞辛苦，沒有求幫忙？

認知誤區。法律認定是否具備「職
務利害關係」，是以雙方現存之合約
或業務監督關係為準，不需要證明
廠商當下「有求於你」。只要契約關
係存在，一律禁止收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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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做法

廠商送禮當下，應明確表達法規限
制，委婉拒絕收受並請其帶回。

若廠商逕自留下禮盒離去，承辦人應立
即拍照記錄外觀、送達時間等。

填寫受贈財物事件登錄表，詳細
敘明過程，簽報機關首長核閱。

於 3 日內將禮品移交
政風機構處理。

當場拒絕

01 02 03 04

拍照留存

簽報首長

知會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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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直擊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

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5點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
風機構；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交政風機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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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廠商飯局應婉拒，廉政風險要多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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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迷思

我堅持「各付各的」參加，難

道也不行？

仍不妥適。雖無接受招待事實，但
與利害關係者私下共餐，極易造成
外界產生「特定關係」或「利益輸
送」之負面連結。公務同仁應維持
「外觀廉潔性」，避免私下接觸。

只要約定「飯局不談公事」，

是否就合乎規定？

錯誤。規範禁止的是「參加應酬行
為」本身，只要存在職務利害關
係，無論席間談論內容為何，皆屬
應迴避之範疇，辦理採購應避免任
何落入被動圈套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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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做法

明確告知法規禁令與機關規
定，堅定委婉表達無法出席。

因公務禮儀有必要參加，或民俗
節慶公開活動等，得例外允許。

記錄受邀時間、對象與過程，
依程序簽報機關首長核閱。

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
機構後始得參加。

委婉拒絕

01 02 03 04

例外允許

簽報首長

知會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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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直擊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7點

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0點

公務員遇有飲宴應酬係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或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
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應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後始得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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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契約變更留書面，雙方權益看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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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迷思

校長已經口頭答應廠商，承辦

人直接配合辦理不行嗎？

絕對不行。機關首長口頭指示無法
取代法定採購程序，首長首肯僅代
表政策方向，承辦同仁仍須踐行
「書面簽報、首長核定、簽訂變更
契約」程序。

豆漿跟乳品價值差不多，為何

不能彈性處理？

此為嚴重盲點。採購契約係履約雙
方權利義務之絕對依據，任意更換
品項將違反政府採購法公平競爭原
則；價值高低不影響程序違法之認
定，契約內容如有變更，一律應依
規定辦理契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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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做法

請廠商函文敘明理由、變更品項、規
格，並檢附變更前後價金差異對照表。

會同營養師、承辦單位評估必要
性、合理性，並確認符合採購法
規定。

簽呈詳述變更理由與評估結果，
陳報校長或授權人員正式核定。

雙方簽署「契約變更協議
書」，始得依新標的履約。

廠商書面申請

01 02 03 04

機關內部評估

簽報首長核定

簽訂契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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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直擊

採購契約要項第21點

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等事由，廠商得敘明理由，檢
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
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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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驗收紀錄應如實，圖利風險須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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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迷思

只是聽從長官指示「放水」，

責任應該長官扛吧？

錯誤。公務員執行職務應依法令，
若長官指示明顯違法（如製作假資
料），同仁具有拒絕權，若明知違
法仍配合執行，將以「共同正犯」
論處，無法以「聽命行事」脫罪。

廠商真的來不及送檢驗報告，

先讓他過關補正會出事嗎？

風險極高。驗收紀錄必須反映「當
下」真實狀態，先勾選「合格」再
要求補正，即屬登載不實，若廠商
後續未補正，承辦人將淪為偽造文
書與圖利廠商之代罪羔羊。

40



正確做法

驗收前確認契約規定，規
劃驗收重點及方式。

嚴格依據契約、圖說、規範或
貨樣進行「實質」抽查驗核。

驗收發現與契約不符，須如
實記載於驗收紀錄，切勿因
廠商懇求而不實登載。

面對違法交辦應以書面
陳述意見。情節嚴重者
主動知會政風。

確認契約

01 02 03 04

依約驗收

如實記載

拒絕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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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直擊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等，直接或間接
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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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看見不對說出口，揭弊管道隨時有

43



44



打破迷思

我直接向媒體或社交平台提出

檢舉，一樣可以受到保護嗎?

沒有。揭弊想要獲得法律保護，
最安全的作法是優先向「受理揭
弊機關」（如檢察機關、政風機
構）提出檢舉，直接公開爆料不
僅無法受到保護，還可能面臨洩
密或誹謗風險。

如果我匿名揭弊，一樣可以受

到保護嗎?

沒有。本法第 5 條明定揭弊者必須
「具名」揭弊，如果你選擇匿名揭
弊，則不符合本法揭弊的要件，如
果委託他人或律師揭弊也一樣無法
受到公益揭弊者保護法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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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做法

先確認被揭發的對象與事件，是否屬
於本法第3條所列的「弊案」範圍。

必須「有事實合理相信」被揭
弊對象涉有弊案內容，不能僅
憑空猜測或毫無根據。

揭弊者必須「具名」揭
弊，不能選擇匿名。

向檢察機關、政風機構等
法定受理揭弊機關提出。

確認屬於弊案

01 02 03 04

掌握合理事實

必須具名揭弊

向受理揭弊機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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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直擊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3條

本法所稱弊案，係指公務員或政府機關（構）、受政府控制之事業、團體或機
構之人員，涉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行為、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行為等，或違法
行為或涉及公共利益且情節重大者。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4條

本法所稱受理揭弊機關為公部門之政府機關（構）主管、首長、檢察機關、司
法警察機關、監察院、政風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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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勇於揭弊不用怕，保護措施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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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迷思

我的身分會輕易被曝光?

不可能。受理揭弊機關的相關承
辦調查、稽查或執法人員，對於
你的身分應予保密，非經你本人
同意，不得無故洩漏於被揭弊對
象或他人，倘有洩密將依法追訴
其洩密責任 。

機關用「考績」或「調職」等

手段報復，我如何受保護？

別擔心。只要能證明該項考績、調
動等不利人事措施，與您先前揭弊
之事實或時間點具有高度關聯，法
律即推定該處分為報復行為，舉證
責任移轉至機關，機關必須提出正
當理由，否則該報復性行政處分一
律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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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做法

詳實記錄被降職、減薪或刁
難之時間與公文，保全報復
之直接證據。

可循公務人員保障法、教師法
等救濟程序，提起行政救濟。

同仁僅需證明不利措施與揭
弊有時間關聯；機關必須證
明處分有其他正當理由。

查證屬實者，機關必須
撤銷所有不利措施。

蒐集不當處分事證

01 02 03 04

提出申訴與救濟

啟動舉證責任轉換

權益復原與補償

51



法規直擊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15條

受理揭弊之機關及其承辦調查、稽查人員、執法人員或其他依法執行該相當職
務、業務之人，對於揭弊者身分應予保密，非經揭弊者本人同意，不得無故洩
漏於被揭弊對象或他人。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8條

不得因揭弊者揭發弊案、配合調查、或提起救濟等行為，對其採取解職、洩露
身分等不利措施；舉證上採轉換原則，揭弊者僅需證明揭弊行為在不利措施之
前發生，即推定機關違法，機關須自行舉證有正當理由方可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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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用誠信守護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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